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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申請功能增修 

107/11/28 

本次調整並未強制更新與改版，如需使用以下功能才須更新（請於 107/11/28 起自行更新

Html2Pdf/WORD 增益集、E-SET 系統），也可選擇不更新。 

 

 如何檢視現行使用的系統是否已可使用以下功能： 

1. Html2pdf>>點左下角[?]問號>>關於，最後更新日期須為 2018/11/28(含)後日期 

2. WORD 增益集[智慧局]頁籤>>設定，最後更新日期須為 2018/11/28(含)後日期 

3. E-SET>>點左下角[?]問號>>關於，最後更新日期須為 2018/11/28(含)後日期 

如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8/11/28 前的日期，可於以上介面分別點選右下角[雙箭頭]符號 自動重新

更新，完成後即可使用以下功能。 

 

更新內容 

1. 新增功能、空白表單與填表須知修改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(1) 擴增９張申請書-適用「電子申請後續來文未變更資料時得不附送基本資料表」 2 

2. 功能或檢核調整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(1) 調整 E-SET「卡片憑證登入」介面文字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3. 修正問題：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(1) 修正【商簡 B】【補發註冊證申請書】之附送書件填寫【具結書】無法轉檔問題 6 

(2) 修正 107/10/25 後部分情形無法使用 E-SET 下載通知信件問題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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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增功能、空白表單與填表須知修改： 

(1) 擴增９張申請書-適用「電子申請後續來文未變更資料時得不附送基本資料表」 

 

下表所列後續來文電子表單，於本案基本資料未變更時，可於申請書【附送書件】之【基本

資料表】欄位填寫「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」文字，則無須檢送基本資料表之 PDF 檔案，後

續公文將依原登記地址送達。其格式如下： 

例： 

【附送書件】 

  【基本資料表】   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 

 

其中，序號 2、9、16、23~25、29~31 共 9 張申請書，為本次擴增適用表單。 

序號 專利電子表單 

1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申請書 

2 發明專利申請延緩實體審查申請書 

3 發明專利提早公開申請書 

4 發明專利優先審查申請書 

5 發明專利加速審查申請書 

6 發明專利 PPH 審查申請書 

7 發明專利 PPH 修正申請書 

8 發明專利 TW-SUPA 審查申請書 

9 設計專利申請延緩實體審查申請書 

10 專利再審查申請書 

11 專利補正文件申請書 

12 專利修正申請書 

13 專利更正申請書 

14 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 

15 一般事項申復申請書 

16 一案兩請擇一申復申請書 

17 審查意見申復申請書 

18 專利申請延展指定期間申請書 

19 查詢案件進度申請書 

20 專利申請案撤回申請書 

21 面詢申請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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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專利電子表單 

22 專利舉發涉訟優先審查申請書 

23 申領專利證書及申請延緩公告申請書 

24 專利證書英譯證明申請書 

25 專利證書補發申請書 

26 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書 

27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書 

28 優先權證明文件申請書 

29 專利年費繳納申請書 

30 專利年費減收繳納申請書 

31 回復優先權主張申請書 

 

 

 填表須知調整如下： 

一併調整本次擴增適用申請書之填表須知： 

  【基本資料表】

Contact.pdf 

 

或 

 

  【基本資料表】未變更本

案基本資料 

必

填 

[基本資料表]欄位為必須附送書件。文件內容請依

「基本資料表」之規則填寫個人資料。欄位內請填

寫附送之 PDF 檔案名稱，以英數字為主，不可夾雜

半形空白。50 個字以內。 

如本次申請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表，請於【基本資

料表】欄位填寫「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」文字，則

無須再檢送基本資料表之 PDF 檔案，後續公文將依

原登記地址送達。 

 

並調整[填表須知/共同規則/專利附送書件規則]-[規則 5]之適用申請書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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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附送基本資料之常見問題ＦＡＱ請點選以下連結參閱： 

[新電子申請系統]後續來文未附送基本資料時，有哪些應注意事項?我並未變更基本資料，為

何送件時系統檢核與原案資料不一致，無法送件? 

 

[新電子申請系統]後續來文之基本資料表，能否開放未變更基本資料時，無須再檢附?有哪些

申請書適用? 

 

 

  
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658452&ctNode=7610&mp=1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658452&ctNode=7610&mp=1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658451&ctNode=7610&mp=1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ct.asp?xItem=658451&ctNode=7610&mp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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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功能或檢核調整： 

(1) 調整 E-SET「卡片憑證登入」介面文字 

 

原登入介面： 

 

 

修改後之介面： 

憑證人 ID 以括號內文字，備註說明為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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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修正問題： 

(1) 修正【商簡 B】【補發註冊證申請書】之附送書件填寫【具結書】無法轉檔問題 

 

原功能： 

【商簡 B】【補發註冊證申請書】之附送書件填寫【具結書】時會無法轉檔 

 

修正後： 

【商簡 B】【補發註冊證申請書】之附送書件填寫【具結書】時，可轉檔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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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修正 107/10/25 後部分情形無法使用 E-SET 下載通知信件問題 

 

如您自 107/10/25 之後無法於[E-SET/下載區/通知信件]>>[信件下載]功能下載信件， 

請先進行更新，再行操作下載。 

 

 

 


